
招聘工作人员公告考生承诺书

参加2023年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1号）报名的考生，按照我校招聘公告要求，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准参加招聘面试，一旦发现隐瞒不报者，取消面试资格和录用资格。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期限未满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处于刑事处罚期间或者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

2.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考试组织部门认定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并在禁考期限内的人员；

3.被辞退未满五年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

4.现役军人；

5.“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等基层服务项目人员及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未达到现工作地、单位或岗位要求最低服务年限的人员；

6.在读的非2023年毕业生（2024年1月1日后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的考生不视为2023年毕业生。同时，全日制在读的非2023年毕业生不得用已取得的学历、学位报考）；
7.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本人对以上情况已知晓，不存在以上情况。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